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4年 12月 13日 星期五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高可 校对/杨金辉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任晓宁

“2021 年底，林某联系我，让我帮
她代持几家公司，她承诺每代持一家
公司，每月就给我 2500 元佣金。我觉得
她是我妻子的堂妹，不会有问题，就答
应了，没想到犯罪了。”被告人曾某在
供述中说出了自己的教训。曾某口中
的林某就是这起利用网络直播平台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主犯。

经山东省平度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
开发票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曾某有期徒
刑十四年、十一年，各并处罚金；以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有
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30 万元；分别
判处其他 11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二年
至三年不等，各并处相应罚金。

歪主意打到网络直播平台
“富余”发票上

2020 年，林某在广东省深圳市经
营一家网络直播公司。在工作中，林某
发现网络平台上的部分消费者在打赏
主播后未索取发票，于是网络直播行
业从业人员手中便掌握了大量的“富
余”发票资源，能够找到打赏人来开具
发票，林某也从中发现了商机。

2021 年 2 月，林某来到山东青岛，
注册成立了一家网络直播公司。在此
过程中，林某结识了从事代理记账业
务的何某。同年底，林某告诉何某，自
己手中有大量进项发票（即企业在采
购过程中供应商开给企业的发票，这

些发票可以用于抵扣企业应缴纳的增
值税），想将公司进行拆分。于是何某
陆续帮助林某收购了 5家空壳公司，并
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曾某或曾某
妻子（已死亡）。2022 年 1 月，何某又自
行注册了 2家空壳公司。

2023 年 2 月，公安机关接到行政
机关移交的线索，称林某实际控制的
公司完成“换壳”后，集中从网络平台
公司大量开具进项发票，其与上游公
司无资金往来，与下游实体公司的资
金往来也多为即出即进，有重大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嫌疑。公安机关对此
立案侦查后，2023 年 3 月至 8 月，林某、
何某等 14 人陆续到案。至此，这起利用
网络直播平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逐步揭开面纱。

检察官自行补充侦查打开突破口

公安机关经初步侦查发现，林某、
何某等人利用从事网络直播行业形成
的人脉资源及代理记账的便利条件，
联系非法售卖发票的中介，通过实际
控制的空壳公司购买大量网络直播平
台产生的“富余”发票，并向下游公司
虚开转售牟利。

到案后，曾某及中介均如实供述
了相关犯罪事实。但林某辩称，自己只
实际控制 2家网络直播公司，公安机关
指控的空壳公司都是由其堂姐夫曾某
实际控制的，自己的公司与其没有业
务往来和资金往来。而何某供述称自
己与林某、曾某之间是正常的代理记
账关系，自己帮林某收购的 5家公司都
是由曾某或曾某妻子担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并由二人负责相关开票业务。

两个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听起
来似乎互相印证，但办案检察官认为，
林某始终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正是因为缺乏证据，必须要先找到其

实际控制的公司是空壳公司的证据。
然而，虽然这几家公司只有法定代表
人，没有职工，且经常有大额资金即出
即进，但想要认定其属于空壳公司，还
需要补充公司的财产状况、办公场所、
对公账户流水情况等证据。

于是，办案检察官开展自行补充
侦查，通过对上述青岛 5家涉案公司的
资金流水、发票信息、人员关系等数据
进行碰撞比对及可视化分析，并从涉
案公司的成立时间、交通出行记录、通
话频繁程度、资金进出额度等角度，分
析出林某在青岛、徐州、苏州和深圳共
计控制 12 家空壳公司，均由曾某或曾
某妻子代持。同时，办案检察官通过实
地走访何某在青岛控制的 2家公司，发
现公司注册地址所在地实际上是另一
家公司，确定其均为空壳公司。

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办案检察官
积极释法说理，相关犯罪嫌疑人主动
退缴税款 1000 余万元。何某在证据面
前也如实供述，称前期自己没有如实
交代，其被逮捕前曾与林某商议好推
曾某出来顶罪。

今年 2月，办案检察官向公安机关
发出退回补充侦查提纲，明确补充侦
查方向，重点通过每名犯罪嫌疑人的
涉案金额厘清其参与程度、作用大小
和价税总额，并提出 12 项具体的补充
侦查事项和工作。如要求公安机关调
取林某实际控制的外地公司的进销项
发票和纳税情况，扩大侦查范围，同时
到公司所在地核实办公地址、办公人
员等情况，研判其是否是空壳公司；委
托专门审计机构对虚开发票金额进行
审计，确定犯罪数额等。

办案同时推动空壳公司系统治理

面对检察机关的讯问，曾某如实
供述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工作

流程”：曾某首先确定收购进项发票数
额，再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交流群找到
中介，由中介联系网络直播的打赏者，
打赏者将空壳公司的相关信息发送给
网络直播公司开具发票，此时，空壳公
司就获取了进项发票；随后，中介联系
需要虚开发票的下游公司，下游公司
将资金打给相应开票的空壳公司，空
壳公司再给下游公司开具发票。发票
开具完成后，为避免大额资金即出即
进引起行政机关注意，空壳公司再将
资金转账给实际控制人林某、何某，二
人留下相应好处费后，将资金返还到
下游公司提供的账户，形成资金的回
流。其间，各流程相关人员都会按比例
抽取好处费。

就这样，林某、何某通过实际控制
的 14 家空壳公司，从网络直播平台公
司大额集中开具“信息技术服务”名目
的发票，并集中对外虚开，价税合计
4.44 亿元，偷逃税额高达 2445 万元。今
年 4 月 27 日，平度市检察院以涉嫌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对
林某、何某等 14人提起公诉。

在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
空壳公司成为虚开发票的主要载体，虚
开发票的企业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成为
虚开主要方式，上下游公司间资金即出
即进是主要掩饰方法。因此，治理空壳
公司，当务之急是预防虚开发票犯罪。

今年 5月，平度市检察院全面梳理
了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的案件，
邀请多部门召开空壳公司治理专项监
督座谈会，依法调取了相关数据，建立
起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碰撞出 50 条
案件线索，并采取督促相关部门依法
撤销公司登记、引导当事人申请注销
公司登记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空壳公
司系统治理。

“富余”发票成了赚钱黑门道
山东平度：办理一起注册空壳公司虚开发票案

□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方芳

这款来自境外的网红减肥药在网上热
销，顾客吃了确实能变瘦，但为何出现手
抖、心率加速、失眠等不良反应？更可怕的
是，一人在吃药后竟然尿检呈阳性，有吸毒
嫌疑。原来，减肥药里含有麻黄碱、氟西汀
等有毒、有害成分。

经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分批提起公诉，
截至目前，法院已经对21名被告人作出判
决，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齐
某、王某、苏某等人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
六个月不等，缓刑二年不等，各并处罚金
2000元至10万元不等。近日，该院又对1名代
购提起公诉，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代购圈里热销“减肥神药”

齐某是湖南的一个代购。一次偶然的机
会，齐某进入了一个代购微信群，结识了客
服苏某。2019年，苏某在群里发布了一款“某
国艺人处方减肥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齐
某购买了 60包减肥药，并很快收到了用透明
塑料袋包装的减肥药。但这些药的外包装上
没有任何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使用说明等
信息，齐某心存疑虑，询问苏某这款减肥药
是否正规、合法。苏某解释说减肥药是医生
开处方、药店配制而成，所以没有相关信息。

齐某并没有继续追问，按照苏某告知
的服用方法试吃后的确瘦了，但与此同时
也出现了手抖、心率加速、失眠、发虚汗等
不良反应。苏某解释说这是正常现象，出现
上述反应说明减肥药正在发挥作用，继续
服用情况就会有所缓解。

齐某认为苏某的说法有道理，她也找
到了“商机”，开始售卖这款减肥药。没多

久，这款减肥药“火”了，齐某每卖出一个月
剂量的减肥药，就能赚取四五百元。和齐某
一样，顾客服用后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副作
用，齐某就借用苏某的话向顾客作出解释，
但实际内心也隐隐觉得这款产品不合法。
可为了赚钱，齐某并没有放弃售卖。

吃药后验尿被怀疑吸毒

小美（化名）曾在齐某处购买过减肥药，
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于 2021年 2月被湖南
省公安机关列为在逃人员。同年 6月，小美被
象山县公安机关抓获。

民警对小美的尿样进行检验，发现呈
阳性，可小美坚称自己不吸毒，近期只服用
过一款境外减肥药。在小美的房间里，民警
搜出了上述减肥药。经鉴定，该产品中含有
麻黄碱、氟西汀等有毒、有害成分。2021 年 8
月，公安机关对此立案侦查。

根据小美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破获
了这起跨国贩卖涉毒减肥药系列案。随后，
公安机关陆续将该系列案移送象山县检察
院审查起诉。

经查，该款减肥药均由上家张某（尚未
到案）采购后发往国内。2019 年 5 月，苏某
受雇于张某，充当代购微信群客服，负责在
群内发送减肥药广告，和全国各地的代购
对接、收货款、转发寄递信息等。2020 年初，
张某又找王某来管理仓库的收发货。

当小美向代购齐某购买减肥产品时，
齐某会把与小美的聊天记录转发给苏某，
苏某告知张某订单信息，张某将该信息发
给王某，由王某直接将货发给小美。

明知是“三无”产品仍帮助售卖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王某是该起

系列案的关键人物。2020 年初，王某认识了
老乡张某，张某表示自己从事代购生意，因
生活在国外，需要有人协助寄快递给国内
代理商，每单可赚取 10 元报酬，没有工作的
王某爽快答应。同年 3 月，张某邮寄了一批
境外减肥药给王某。

“减肥药的包装袋上没有任何产品合
格证、产品说明书等信息，所以我觉得这款
减肥药不怎么正规。”王某告诉承办检察
官，自己曾经也怀疑过，但想着自己就是帮
忙发发快递，不参与买卖，因此没有多问。
在张某的指导下，王某在发货时让快递员
填写相同的收寄件信息，并经常清除有关
减肥产品发货的聊天记录。

经查，王某明知代发的减肥药系“三
无”产品且含有违禁成分，仍长期帮助张某
发货，累计发货 3700 单，非法获利 3.7万元。

此外，讯问过程中，代购们均交代，其明
知售卖的减肥药没有正式包装、产品合格

证、产品说明书等，顾客服用后副作用大，产
品中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违禁成分，且张某
多次在群内说起被公安机关查到后的应对
方法，但他们仍心存侥幸，继续销售。

办案检察官介绍，合法药品应具有国
家批准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由合法药品
生产企业生产，质量合格，包装、标签、说明
书符合要求，经合法药品零售企业（药店）
销售或在合法医疗机构药房调配、销售。齐
某等人代购的减肥药显然不是药品，应定
性为保健食品。在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
添加麻黄碱等非法物质的情况下，他们明
知该款减肥药来源于非正规渠道，含有危
害人体健康的成分，未索取产品合格证、检
验检疫证明等相关文件，仍协助邮寄、销
售，已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023 年 4 月起，象山县检察院陆续以
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齐某、王某、
苏某等人分批提起公诉。

吃了网红减肥药，尿检测毒竟呈阳性
本报讯（通讯员焦珂 姜瀚林） 部分不法分子以办理无抵押贷款为由，使用他人银行

卡转移网络电信诈骗所得。没承想，竟有人在发现贷款来源有问题后，瞄准对方不敢声张的
弱点实施敲诈，截和诈骗款，上演“黑吃黑”，最终难逃法网。经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近日，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4 万元；判处被告人李
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另案处理。

今年 2 月 24 日，家住丰台区的杨阿姨拨通了报警电话，称自己被诈骗了。本以为张阿姨
被骗钱款在诈骗犯手里，但令人没想到的是，钱款竟然在不同人的银行卡里绕了一大圈。

张某和女友李某是一对情侣，二人没有固定工作，为维持高消费四处贷款。但由于征信
问题，二人已经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贷款。

今年 1 月，张某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无需抵押、无需征信、当天放款”的贷款广告，急需用
钱的张某与李某随即与对方联系。对方告诉二人，想贷款必须先“包装”。所谓“包装”，就是
放贷人先将一笔钱款打入张某与李某提供的银行卡，再由二人取现，营造出二人银行流水
大、有还款能力的假象。张某与李某表示同意，并来到了对方指定的地点。

此前，放贷人要求办贷款只能由供卡人李某单独前来，男士不能陪同。李某到达指定
地点后，发现放贷人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对于姓名等基本个人信息更是讳莫如深。放
贷人还一再要求到无人、无监控的小巷中用李某的手机转账，李某心存疑虑未敢前往。放
贷人随即以李某不配合为由拒绝为其办理贷款，并迅速离开现场。事后，放贷人表示，因
为李某不配合，这次未能成功办理贷款，但还可以再为其提供一次机会，张某与李某表示
同意。

但是，放贷人的种种异常表现让张某认定钱款来源“不干净”。他提议，由李某提供银行
卡用于收款，钱款到账后，张某再假装报警吓唬对方，若对方跑路，那钱款便可据为己有。

第二天李某到达指定地点后，放贷人将 20 万余元汇入李某的银行卡，并紧随李某前往
银行取现。在去往银行的路上，张某突然出现，恐吓放贷人说自己要报警。放贷人听闻此
言，转身就跑。张某又拍摄了一张派出所的照片发给放贷人，告诉其“想要拿回钱，就到派出
所来”，放贷人随后将二人拉黑。二人遂将钱款取出，用于张某赌博和两人日常开销。

实际上，转入李某卡中的 20 万余元就是杨阿姨被诈骗的钱款。杨阿姨报案后，公安机关
通过查询银行流水，将张某、李某抓获。随后，公安机关以二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
送丰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张某、李某先是帮助电信网络诈骗人转移诈骗款到李
某的账户，随后又实施敲诈勒索行为，导致电信网络诈骗人基于恐惧心理放弃了钱款。二人
的供卡行为、帮助转移资金行为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正是这两个行为为后续的
敲诈勒索行为提供了条件，综合全案案情，应认定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

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通过引导侦查，会同公安机关将张某、李某二人用赃款购买的金
饰、服装等物品予以扣押，并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查询并冻结二人名下所有财产。在检察机
关的释法说理下，二人认罪认罚，并自愿退赃退赔。

今年 6 月，丰台区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张某、李某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审理后作
出上述判决。

截和诈骗款，两人被判敲诈勒索罪

姚雯/漫画

□樊悦池

这两天，“女子湖边打卡
遭无人机撞脸”话题冲上微博

热搜榜，引发关注。当事人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她在青海湖
边打卡遭遇无人机撞脸受伤的经历。她本来在碧水蓝天下摆造型拍
照，但远处一架无人机突然直冲过来撞在她脸上，瞬间就有零件散开，
因为有帽子和眼镜，无人机是撞到她脸上后掉下来的，但还是刮到了
她的锁骨位置，伤口见血。

如今，我国无人机产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大，
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上述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了大家
对于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关注和担忧，且此事件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时
有发生。许多网友也分享了被无人机伤到的照片，有些照片令人触目
惊心。乱飞无人机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无人机使用者不仅可能承担相
应行政责任，如果无人机坠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还需要进行民事赔
偿，若导致人员伤亡，甚至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上述事件的发生，有网友认为是缺乏相关规范和约束导致
的，呼吁“操控无人机应该考驾照，持证才能飞”。但事实上，我国对于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无人机必须实名登记，操控小
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人员应当取得操控员执照。

有明确的规范和约束，为何仍然会发生令公众担忧的无人机伤人
事件？其一，从网友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网友并不了解上述规
定，相关法律规范宣传不到位，也导致一些使用者没有意识到需要实
名登记、取得执照。其二，一些平台售卖的无人机质量参差不齐，存在
安全隐患，且通过平台购买无人机并不需要实名登记，购买后发生上
述事故就很难溯源，反映出无人机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监管缺位。其
三，操控者缺乏安全意识和合格的培训。一些人购买后因为想要肆意
飞行，不进行实名登记，殊不知这是把个人爱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
的不法行为。而据媒体报道，一些使用者无证驾驶则是认为自己不需
要参加培训考证就能玩得很熟练。但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使用者，可能并不能完全掌握无
人机的操作方法，特别是出现紧急情况时不会处理，导致出现上述伤人的情况。其四，监管
存在难点。无人机使用时大多飞行时间较短，且飞行位置与使用者的位置存在一定距离，一
些不实名登记的无人机伤人后，相关部门很难找到具体使用者。

促进无人机产业更加健康有序发展，亟须消除安全隐患。首先，要加大相关法律规范的
宣传，提升公众的知晓度，让公众依法依规使用无人机。其次，需要从源头上加强管控。应
从生产、销售环节开始进行有效监管，提升无人机生产标准，要求使用者实名登记购买。再
次，行业协会也应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对无人机所有者的培训和正确引导，帮助提升安全意
识。最后，可以建立统一的安全管控平台，使无人机的使用实现“全程可溯源”。在使用时能
够实现全程跟踪，及时掌握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动态，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及时移送司法
机关。同时，加大对未经实名登记飞行、无证飞行行为的追责、惩处力度，对屡次不规范使用
无人机的，试行“黑名单”制度，以儆效尤。

低空不是法外之地，无人机不能成为悬在人们头顶上的“利剑”。使用无人机要遵守法
律法规，确保飞行安全，唯有如此，产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助推低空经济飞得更高更远。

无
人
机
不
可
任
性
飞


